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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188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兖州煤业  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6-046 

 

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购久泰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股权 

暨对外投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

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交易内容：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兖州煤业”、“公司”）

全资子公司—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（“鄂尔多斯能

化”、“受让方”）出资人民币 18.4024亿元收购山东久泰能源

有限公司（“山东久泰”）等 12 名股东（合称“转让方”）持

有的久泰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（“久泰能源”、“目标公司”）

合计 52%股权（“本次交易”）。 

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 

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，

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为促进公司陕蒙基地煤炭及煤化工产业的发展，进一步提升公司

在陕蒙地区的产能规模，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竞争力，经 201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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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6 月 13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，鄂

尔多斯能化出资人民币 18.4024 亿元收购山东久泰等 12 名股东合计

持有的久泰能源 52%股权。 

本次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公

司董事会在进行尽职调查的基础上，对本次交易评估过程中采用的评

估参数、预期收益等重要评估依据以及评估结论符合实际情况，评估

结果公正合理发表了确认意见；公司独立董事对评估机构的专业能力

和独立性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对方当事人山东久泰等 12 名久泰能源股东

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。 

转让方山东久泰等 12 名久泰能源股东合计持有久泰能源

97.0434%股权，转让方基本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公司/合伙企业转让方基本情况 

序

号 
股东名称 

注册 

资本

（人民

币） 

法

定 

代

表

人 

住所 主营业务 
持股比例

（%） 

1  山东久泰 2亿元 

崔

连

信 

山东省临沂市罗

庄区科技大道

0005号 1 号楼

101 

新能源节能

项目的设计、

管理 

50.265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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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

准格尔旗天

行财富管理

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 

- 

王

总

镇 

内蒙古鄂尔多斯

市准格尔旗大路

新区 

财富管理咨

询服务 
7.3245 

3  

内蒙古泰斗

资产管理中

心（有限合

伙） 

- 

郭

冬

伟 

内蒙古鄂尔多斯

市准格尔旗大路

新区 

资产管理咨

询服务 
2.4762 

4  

准格尔旗万

众创业咨询

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 

- 

张

书

涛 

内蒙古鄂尔多斯

市准格尔旗大路

新区 

创业咨询服

务 
1.7152 

5  

准格尔旗广

成文化发展

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 

- 
刘

鑫 

内蒙古鄂尔多斯

市准格尔旗大路

新区 

文化交流咨

询服务 
1.2311 

6  

济南西进投

资管理中心

（有限合伙） 

- 

闫

一

豪 

济南市天桥区北

坦大街 13 号副

号 

股权投资管

理 
0.9855 

7  
威海迪嘉制

药有限公司 

1,000

万元 

刘

炳

朋 

山东省威海市文

登经济开发区广

州东路南、庵东

路东 

药品、原料

药、药品中间

体的研发、生

产 

0.9855 

8  

上海朗芮投

资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
- 

戚

贵

礼 

上海市金山区枫

泾镇环东一路 88

号 3幢 2178 室 

投资管理、咨

询 
0.4336 

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上述转让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

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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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人民币 万元 

序

号 
转让方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

1  山东久泰 125,995.00 0 0 

2  
准格尔旗天行财富管理中心（有

限合伙） 
21,740.72 1,066.56 -0.09 

3  
内蒙古泰斗资产管理中心（有限

合伙） 
7,350.83 3,963.14 -0.16 

4  
准格尔旗万众创业咨询中心（有

限合伙） 
5,092.35 1,722.93 -0.12 

5  
准格尔旗广成文化发展中心（有

限合伙） 
3,656.76 159.81 -0.09 

6  
济南西进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 
72,262.00 0 0 

7  威海迪嘉制药有限公司 8,424.00 587.00 -491.00 

8  
上海朗芮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 
2,200.00 2,200.00 0 

（二）自然人转让方基本情况 

序

号 

股东名

称 
性别 国籍 住所 

持股比

例（%） 

1  崔轶钧 男 中国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罗五路 19号 19.0699 

2  刘令安 男 中国 长沙市雨花区城南中路 39号 9.6000 

3  杨成社 男 中国 上海市浦东新区杜鹃路 188弄 2号 1.9711 

4  许从容 女 中国 上海市闵行区漕宝路 1508弄 156号 0.9855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的交易标的为山东久泰等 12 名股东合计持有的久泰能

源 52%股权。该等股权权属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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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让的情况，也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

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（一）久泰能源概况 

1．久泰能源基本情况 

久泰能源是于 2003 年 12 月 25 日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，注

册地为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大路新区，注册资本人民币

1,978,218,078元，法定代表人刘永成，主要业务包括甲醇、二甲醚、

硫磺的生产销售及新能源的开发研究等，具体负责营运年产 100 万吨

甲醇项目、10 万吨二甲醚项目。 

2.久泰能源最近一年增资情况 

久泰能源 2015 年 7 月注册资本由 181,367 万元增加至

197,821.8078 万元，新增出资 16,454.8078 万元分别由许从容、上

海朗芮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杨成社、天泽吉富资产管理有限

公司、济南西进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迪沙药业集团有限公司

认缴。 

3.久泰能源对外投资情况 

久泰能源附属 5家全资子公司并参股 1 家公司，具体包括： 

（1）久泰能源（准格尔）有限公司 

久泰能源（准格尔）有限公司（“久泰准格尔”）为久泰能源全资

子公司，成立于 2007 年 4 月，注册资本 22.6 亿元，主要负责投资建

设年产 60 万吨甲醇制烯烃项目。 

（2）久泰能源（鄂尔多斯）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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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泰能源（鄂尔多斯）有限公司（“久泰鄂尔多斯”）为久泰能源

全资子公司，成立于 2012 年 8 月，注册资本 200 万元，主营业务为

化工产品(不含危险品)销售等。 

（3）久泰集团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

久泰集团能源化工有限公司（“久泰化工”）为久泰能源全资子公

司，成立于 2014 年 1 月，注册资本 5,000 万元，主要负责鄂尔多斯

市鄂托克前旗上海庙能源化工基地附近一化工项目的前期工作。 

（4）久泰集团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

久泰集团销售有限责任公司（“久泰销售”）为久泰能源全资子公

司，成立于 2013 年 6 月，注册资本 5,000 万元，主要负责久泰能源

各经营主体所产甲醇产品的对外销售。 

（5）久泰集团煤炭经营有限公司 

久泰集团煤炭经营有限公司（“久泰煤炭”）为久泰能源全资子公

司，成立于 2014 年 1 月,注册资本 5,000 万元,主要负责久泰能源各

经营主体生产所需煤炭原料的采购工作。 

（6）内蒙古昊盛煤业有限公司 

内蒙古昊盛煤业有限公司（“昊盛煤业”）是久泰能源参股子公司，

成立于 2010 年 3 月，注册资本为 90,490 万元，主要负责内蒙古石拉

乌素煤矿的开发运营，久泰能源持有昊盛煤业 2.44%股权，兖州煤业

直接持有昊盛煤业 77.75%股权。 

4.久泰能源对外担保情况 

久泰能源存在为其全资子公司久泰准格尔、久泰煤炭提供保证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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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的情况以及为其原股东山东久泰化工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

的情况。 

5.久泰能源各股东持股比例情况 

转让方山东久泰等 12 名久泰能源股东合计持有久泰能源

97.0434%股权,其持股比例情况详见本公告“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”。 

此外，天泽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久泰能源 2.9566%股权。 

（二）久泰能源财务状况 

依据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审计报告》（XYZH/2015JNA20126 号），久泰能

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亿元 

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9 月 30日 

资产总额 110.20 106.49 

净资产 26.96 24.10 

项目 2014 年度 2015 年 1-9 月 

营业收入 20.24 12.10 

净利润 2.57 0.52 

（三）久泰能源资产评估情况 

按照境内外上市地监管规定及国有产权管理规定，2016年 5 月 8

日，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

司对久泰能源的股东全部股权价值进行评估（“本次评估”）并出具《兖

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项目所涉及的久泰能源内

蒙古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》（中天华资评报字

[2016]第 1212 号）（“《资产评估报告》”）。《资产评估报告》以 20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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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，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久泰能

源公司资产价值进行评估，评估结果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 账面原值 
收益法 

评估值 

增值率

（%） 

资产基础法 

评估值 

增值率

（%） 

资产总额 975,819 - - 1,047,585 7.35 

负债总额 728,601 - - 722,420 -0.85 

净资产 247,217 395,541 60.00 325,165 31.53 

《资产评估报告》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主要基

于： 

（1）收益法主要评估依据  

本次评估收益法评估的主要依据包括：久泰能源（包括长期投资

久泰准格尔公司）提供的以前年度及评估基准日审计报告、企业对未

来年度的经营规划，产品目前及未来年度市场预测资料。 

（2）未来五年主要产品的销量预测  

久泰能源对主要产品的产量的预测主要在考虑设计产能的基础

上，依据以前年度的产销量，结合未来年度大修计划和滚动发展规划

进行确定，并假设当年产销一致的情况下确定产品销量;久泰准格尔

主要在考虑设计能力的基础上，企业未来的年度生产规划，预测产销

量。 

（3）产品销售价格和主要原材料的采购价格预测  

销售价格和主要原材料的采购价格在综合企业历史年度价格情

况及未来年度市场分析的基础上，按评估基准日前 9 个月的平均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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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定。  

（4）各项费用预测  

各项费用预测根据企业主要产品的单位消耗水平，结合企业未来

的生产规模。 

（5）折现率的确定  

本次评估采用加权资本成本（WACC），该资本成本由权益资本成

本和付息债务资本成本两部分加权确定，其中权益资本成本采用资本

资产定价模型计算，债务资本成本根据久泰能源评估基准日实际付息

债务资本成本进行计算。  

久泰能源加权平均资本成本（WACC）2015 年 9月-2020 年，所得

税率为 15%，对应 WACC 为 10.08%，取整为 11%；2021 年-2022 年，

所得税率为 25%，对应 WACC 为 9.40%，取整为 10%。久泰准格尔，所

得税率为 25%，对应 WACC 为 10.86%，取整 11%。 

评估前账面净资产 247,217 万元，评估价值 395,541 万元，评

估增值 148,324 万元，增值率 60.00 %。 

（四）本次交易完成后久泰能源股权结构情况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

1  兖州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 52% 

2  山东久泰能源有限公司 35.0434% 

3  崔轶钧 10% 

4  天泽吉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.9566% 

 合计 100% 

四、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

鄂尔多斯能化与山东久泰等 12 名股东及久泰能源签署的《久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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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（“《股权转让协议》”）的主要内

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合同主体 

本次交易受让方为鄂尔多斯能化，转让方为山东久泰等 12 名股

东（转让方基本情况详见本公告“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”），目标公

司为久泰能源。 

（二）交易价格 

根据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，久泰能源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于评估基准

日2015年9月30日的评估结果为人民币39.5541亿元。在此基础上，

双方商定久泰能源 100%股权的交易基准价值为人民币 35.3892亿元，

按照收购 52%股权比例计算，鄂尔多斯能化收购久泰能源 52%股权的

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 18.4024 亿元。 

（三）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

受让方应于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签署并生效后 5个工作日内将第一

期标的股权转让价款（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 50%）人民币 92,012 万

元分别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，久泰能源自转让方收到第一期

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登记机关提交本次交易涉及的

工商变更申请材料，并自登记机关正式受理相关申请文件后 10 个工

作日内办理完毕股权变更工商登记。受让方应于标的股权变更登记至

其名下后 5 个工作日内将第二期标的股权转让价款（全部股权转让价

款的 50%）人民币 92,012 万元分别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。 

（四）生效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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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经受让方与转让方、目标公司签署后，在取得

以下必要的同意或批准后生效： 

1.取得国资监管机构或国资授权管理主体对本次交易的批准； 

2.《资产评估报告》取得国资监管机构或国资授权管理主体的备

案；  

3.转让方中各企业取得其内部有权机关的批准； 

4.受让方取得其内部有权机关的批准； 

5.目标公司取得其股东会的批准； 

6.目标公司其他股东放弃对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； 

7.取得目标公司相关金融债权人同意。 

（五）违约责任 

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生效后，任何一方未能按协议的规定履行其在

协议项下的义务，或所作出任何声明、保证或承诺是虚假的，均被视

为违约。违约方应赔偿因其上述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损失。 

（六）争议解决方式 

因《股权转让协议》引起的或与《股权转让协议》有关的任何争

议，由协议各方协商解决；各方在 30 日内仍协商不成的，则任何一

方均可将争议提交至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。 

此外，鄂尔多斯能化与转让方山东久泰、自然人崔轶钧签署《盈

利预测及业绩补偿协议》，根据本次交易资产评估中的盈利预测情况，

由山东久泰及崔轶钧作为补偿责任方对久泰能源 2016 年度、2017 年

度、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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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净利润合计 143,925.73 万元作出承诺，如对应年度目标公司实际

实现的利润少于该年度前述预测利润，则山东久泰及崔轶钧就差额部

分向鄂尔多斯能化进行全额补偿，补偿方式依次是利润承诺期间久泰

能源向山东久泰及崔轶钧分配的利润、自有现金、山东久泰及崔轶钧

持有的久泰能源剩余股权、山东久泰及崔轶钧拥有的其他资产。 

五、本次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鄂尔多斯能化将持有久泰能源 52%股权并控股

久泰能源。通过充分利用久泰能源现有产业规模，可进一步优化公司

陕蒙基地的资源配置，实现煤炭与煤化工产业的协同发展，有利于进

一步优化煤炭与甲醇、甲醇与甲醇深加工产品的利用和销售，增强公

司对甲醇市场的话语权，同时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煤炭销售瓶颈问题，

能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当地的产能规模，提升公司的竞争优势。 

同时，久泰能源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—昊盛煤业的股东持有其

2.44%股权，公司控股久泰能源后，有利于提升公司在昊盛煤业的权

益比例，增强公司对昊盛煤业的控制力。 

六、本次交易的风险 

本次交易存在无法取得各方相关批准程序的风险，交易各方将及

时履行相应审批程序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。 

 

 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 6 月 13日 


	继续
	OLE_LINK1
	OLE_LINK2
	templinstrpage

